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所研究员于建嵘在江西万
载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
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
记就拆迁问题与其发生观念
之争。于建嵘说：“假如拆的
是你家的房子，你怎么办？”

万载县委书记说：“如果没有
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作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

化都处在中期加速阶段的国
家，中国当然不可能没有拆
迁，我相信，于建嵘反对的是
那种不能保障老百姓基本权
利的掠夺式拆迁，而不可能反
对所有的拆迁。县委书记不分
青红皂白，说拆迁养活了知识
分子，这既是对知识分子的不
尊重，也深层次地暴露了其内
心深处畸形的发展观。

一个县委书记，对一个和
自己见解不同的知识分子这
样说话，既缺乏对人(况且还是
客人)的基本尊重，更缺乏对不
同意见的包容，这有失一个县
委书记应有的文明水平。按这

位县委书记的说法，既然是
“我们这些县委书记”养活着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

就应该为“我们”说话，否则就
是不知趣、不本分。只是书记
应该明白的一点是，知识分子
是现代社会结构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一个社会，要传承文
化，要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离开
知识分子根本无从谈起，因此，

知识分子不是靠谁养活的，他
们自身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创造者，认为自己“这样
干”可以养活知识分子的思想，

是无知者无畏的妄言。一个县
委书记居然以这样的眼光看

知识分子，实在令人寒心！

该书记对于建嵘观点的
不屑，暴露出的是当今时代老
百姓对发展的期待，和一些地
方官员之间，存在着暂时难以
弥合的距离，而这一点，正是
一些地方社会矛盾产生的根
源之一。不管这个县委书记如
何理解科学发展观，不管他和
于建嵘的分歧有多大，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发展当然需要拆
迁，但如果强拆不顾社会稳定，

如果拆迁逼得老百姓自焚，如
果一边掠夺老百姓一边拆出超
级富豪，如果拆掉人们对政府
的信心，拆出人们对社会的仇

恨，那就肯定不是科学发展，而
是狭隘政绩观引导下的畸形发
展，是利益集团的发展，而不是
惠及多数人的发展。前不久刚
召开的中央五中全会，再次强
调科学发展对中国未来的重要
性，想必这位县委书记也在学
习全会的精神，但如果他不肯
放弃那种“这样干”式的发展
观，不敢或不愿调整这种畸形
发展下的利益格局，那么他的
学习，就一定是虚假的、表态
式的和无效的。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常
说出公众和舆论难以容忍的
话，此前“你是为党说话还是

为老百姓说话”“和政府作对
就是恶”等均属此类，这说明
一些地方官员，其价值观是
非观和民众的期待很难吻合。

我们应该追问，是一种什么样的
力量在扭曲着他们。如果这一点
不被深究，哪怕一些地方官员不
再当面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影
响他们“这样干”。

说不顾公民基本权利的
拆迁养活了知识分子，无非
是说知识分子也是这种拆迁
的既得利益者，这是对知识
理性和公共理性的蔑视，说
得更严重一点，是对知识分
子人格的侮辱。

说拆迁养活了知识分子是一种侮辱
说那种不顾公民基本权利的拆迁养活了知识分子，无非是说知识分子也是这种拆迁的既得利益者，

这是对知识理性和公共理性的蔑视，说得更严重一点，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侮辱。

□郭松民

教育部表示，各地要力
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
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
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这是教育部官方首次明
确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
乱收费的时间表(11月2日

《新京报》)。

这些年来，天文数字的
择校费使得那些“重点学
校”成为吞噬教育资源的黑
洞，一方面，它给那些学生
家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另

一方面，它又为民间资本进
入教育领域筑起了高门槛；

第三，它使一些因为家庭贫
困而被拒之于“重点学校”

门外的孩子变得自暴自弃；

最后，这些学校为了维持择
校费的“行情”，无一不把

“升学率”作为最大卖点，使
义务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
的“应试教育”，严重摧残了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从
这些角度来看，说择校费是
危害义务教育的万恶之源
并不为过。

既然如此，如果真的有
决心治理择校乱收费，那就
应该拿出霹雳手段，用快刀
斩乱麻的方式，在最短的时

间内解决问题。但让人不解
的是，现在却提出了一个“5

年内治理好择校乱收费”的
漫长的时间表，而且这个任
务还不是必须完成的，是有
弹性的“力争”完成。此外，

一方面规定“禁止学校以任
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
费”，同时又表示这一目标
要在“5年内完成”，难道在
这5年内，学校和地方的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育部
的禁令可以执行也可以不
执行？

根据相关专家的统计，

全国每年收取的择校费当
在28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
之间，天价的择校费使得教

育系统一部分人先富了起
来。取消择校费，相当于让
他们“刮骨疗毒”，他们并非
关公，自然难以下这个决
心。

我很担心“5年内治理
好择校乱收费”的承诺最
终能否落实。因为 5 年以
后，当初的承诺有没有兑
现，还有谁会记得？即便有
人追问，也可以轻易地把
责任推给上一任官员，甚
至再制定一个新的“5年计
划”，如此则择校费的取消
也就遥遥无期了——— 部分
学校可以继续受益，而受害
的则只能是孩子们以及中
国的未来了。

治理择校费能否快刀斩乱麻
被就业

与朋友一家一起吃饭。朋
友的孩子埋怨地说：“我实在
不想在现在的这个公司呆了，

工作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很
不喜欢！”我说：“既然不喜欢
就换个工作嘛！”朋友的孩子
却说：“哪有这么简单，学校和
公司签了协议，毕业的学生必
须在这家公司实习一年，一年
后拿着公司开的实习报告才
能拿到毕业证。”

不管学生是否愿意，毕业
后必须无条件地在学校签订
的公司上一年的班，这既保证
了企业的廉价用工，又保证了
学校的就业率，真是一箭双
雕。可谁管学生的感受呢？

(樊高峰)

自我“满意”

去一窗口单位办事，其间见
有的客户办完事后就匆匆离去，

工作人员就默不作声地从柜台
上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张评议
卡，投到前面写有“满意”“一般”

“不满意”的评议箱的“满意”箱
内。

窗口单位设评议箱的初衷
或许就是让客户和群众来监督
评议自己的工作，听听客户群众
的意见，进而改进本单位的工作，

更好地为客户、为群众服务，可在
执行过程中，本该由客户进行的
评议却被工作人员巧妙地转化
为自己评议自己。想想看，生活中

“被”走了形变了样的政策规定也
不单单就此一家。 (邢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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